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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九台段、双阳至伊通段建设项目 

燃气管线迁改工程施工第二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九台段、双阳至伊通段建设项目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九台段、双阳至伊通段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审批【2020】242 号）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以《吉林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九台段 双阳至伊通段两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吉交

审批函[2021]2 号）批准，项目业主为长春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自省补贴及政府专项

债券，出资比例为 10：90，招标人为长春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燃气管线迁改工程施工进行第二次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项目高速公路主线 124.841 公里（其中农安至九台段 93.191 公里、双阳至伊通段 31.65 公里），

农安连接线 3.467 公里，德惠连接线 5.549 公里，九台连接线 3.65 公里，农安至德惠辅道 39.157 公里。 

2.2 标段划分、建设地点及建设规模 

标段 

划分 
类别 

建设地点 

（吉林省） 
具体位置 建设规模 

RQ01 

燃 
气 
管 
线 

德惠市 
高速公路 

农安至九台段 

原有燃气管道拆除（长输管线）；新建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L415M，PSL2）D323.9X8 高压燃气管道共 480 米，管道引

自原燃气管道，设计压力为 4.0MPa，新旧管道连接点采用

带气作业形式。 

农安县 

高速公路 

农安至九台段 

及农安连接线 

原有燃气管道拆除；新建螺旋缝埋弧焊钢管（L245M，

PSL2）D377X7 燃气管道共 251 米，管道引自原燃气管道，

设计压力为 1.6MPa，新旧管道连接点采用带气作业形式。 

农安县 

高速公路 

农安至九台段 

及农安连接线 

原有燃气管道拆除；新建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100）管

SDR11 共 282 米，管道引自原燃气管道，接点设计压力为

5KPa，新旧管道连接点采用带气形式作业形式。 

2.3 招标范围 

本项目用地范围内的、现场实际确需迁改的、产权人要求完成的、本项目施工涉及的全部相应工程

迁改。包括但不限于：临时工程，临时占地、永久占地，管线迁改及其配套设备的施工和安装（含设备

采购、焊接质量及压力管道报监、无损检测、清管、试压、气密性试验等）、专项验收配合、调试及试

运行，相关交接手续办理等工作以及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2.4 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2023 年 2 月 25 日～2023 年 4 月 30 日，64 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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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同时满足以下资质、业绩、项目经理要求，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标段 类别 资质要求 业绩要求 项目经理要求 

RQ01 

燃 

气 

管 

线 

同时具有： 

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或特级资质； 

②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证

(GA1 或 GA2)； 

③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证

(GB1)； 

④安全生产许可证。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以

竣工时间为准）至投标截止时

间完成过市政燃气管线工程的

施工（或拆迁）业绩。 

注：提供市政综合工程业

绩的，还应提供发包人证明材

料，证明市政综合项目中包含

燃气管线工程。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现注册在

投标人单位的有效的“市政公用工

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市政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

上职称，且无在建工程；具有省级

及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B 类，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

一致）。 

（1）投标文件内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竣工验收报告）及有关业绩的查询网址和查询网页

截图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提供市政综合工程业绩的，还应提供发包人证明材料，证明市政综

合项目中包含燃气管线工程。 

（2）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业绩认定，应当采用”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信息中

的业绩；在省域外的业绩认定，必须是通过互联网且不需任何权限即可在工程所在地的省级建筑市场监

管一体化工作平台查询得到，其他网站查询的业绩不予认定。提供涉密工程业绩的，须提供涉密工程业

绩证明材料并附建设单位涉密工程的审批证明材料。 

（3）投标单位派出的项目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均应为本单位人员，附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已

退休的人员应附退休相关证明材料）；还应附相应的职称证书、岗位证书、注册证书。合同实施期间未经

发包人允许上述人员不得更换。项目管理团队所配备的不同岗位，其任职人员不得重复，即一人一职。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

参加投标。 

4.评标办法 

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 8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北京时间，下同)，将授权书（或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投标

人联系方式（包括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邮箱）等文字资料的扫描件发送至 807961685@qq.com 邮箱，

邮件发出后请告知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联系方式：186 4326 5684，刘先生】核查资料的完整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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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方可递交招标文件购买款，招标代理机构确认收到该款项后投标报名有效。 

5.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人民币 500 元，招标图纸等资料每标段售价人民币 500 元，投标人须按套购

买（招标文件+图纸），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2月9日9时00分。 

投标人应于当日 8 时 30 分至 9 时 0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吉林省

人民政府政务大厅楼内，长春市人民大街 9999 号）。 

6.3 投标文件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开标地点为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 

6.4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同步推送到吉林省

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 长春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伟邦公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洋浦大街与安龙泉立

交桥交汇 

地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祉大路 2766 号 

联系人:吴畏具 邮政编码：130117 

电话: 0431-80550080 联系人：赵鑫、刘世远 

电话：0431-84552020、88655555 

  

 

 

 

 

 

 


